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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小規模場所消防防護計畫
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製定

壹、總則

一、目的與適用範圍
（一）目的：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13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至16條，規定防火管理之必要事項，以落實預防火災及地震或其他災害引起火災之目的，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、減輕災害之目標。

（二）適用範圍：在          場所服務、出入之一切人員都必須遵守。
二、管理權人之職責

（一）管理權人負有                   場所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任。

（二）選任位居管理或監督層次，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權限之防火管理人，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。

（三）管理權人應監督、指導防火管理人推動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。

（四）申報消防防護計畫。

（五）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，以及相關設施（備）有缺失時，應儘速改善。
（六）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異動。

（七）依場所特性及危害概要分析，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，須給與必要之指示。
三、防火管理人之職責

 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實行，並推行下列業務：

（1） 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、檢討及變更。
（2） 製作場所之位置圖(含避難集合地點)、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，並視場所特性擇定安全的戶外安全避難集合地點並統一律定，將避難集合地點顯示於位置圖內，同時教導該場所內服務、出入之一切人員週知，以利消防搶救作業之執行。」
（3）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安全措施之建立。
（4）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、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及監督及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。

（5）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，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檢查。
（6）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：每月至少檢查1次，檢查結果遇有缺失，     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，保持場所內通道之順暢，防止物品阻礙通路、樓梯，並落實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之管理。
（7） 對內部員工及相關人員實施防災教育。
（8） 依規定實施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。
（9） 保管與整理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。
 (十)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。
四、場所特性及危害分析
        本（      ）場所之位置圖如附圖一，樓層之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如附圖二。場所所在位置周圍道路巷弄狹小，位於○○層建築物中的第○層，場所內部共有7個隔間供包廂使用，有兩方向逃生的直通樓梯，場所營業時間為每日15時至隔日凌晨3時，消費族群年齡多為30-40歲，其可能之危害原因，可概分為人為因素、設備因素等其他因素，其中以人為因素所佔比例最高。一般可能發生事故之潛在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人為因素：消費者抽菸菸蒂引燃火災。

（二）設備因素：場所設備短路造成火災。

（三）其他因素：遭人縱火 
五、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

（一）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，依附表一填寫，3日內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。

（二）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後，應填具「消防防護計畫製定（變更）提報表」（附表二），並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「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」（附表三），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，經審核如有附件缺(漏)失，一次告知後，應於10日內補正，未補正者視同未送件。
      有關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後，有下列事項變更時，管理權人（防火管理人）應於3日內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。
1. 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變更(含相關營業之資料異動時)。
2. 自衛消防編組人員離職或異動人數達一半。若人員未達一半應於每半年提報當次自衛消防編組成果時，檢附附件四(自衛消防隊編組表)及附件六(夜間、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)，副知當地消防機關備查。)
3. 消防防護計畫缺漏或遺失無法提供。
4. 其他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函釋應製定及變更時。

　（三）實施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時，應於10日前填具「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」（附表四）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，並於訓練結束翌日起14日內將相關成果表件提報當地消防機關備查。
（四）遇有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室內裝修施工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時，依「製定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」之規定，指實際開工日期3日前，填具「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」（附表五），檢附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及「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」（附表六），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。

　（五）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。
貳、預防管理對策

一、平時火災預防

（一）本             場所依消防法規定，係屬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（甲）類場所，為落實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，定於每年之3、9月，委託（消防設備士）檢修消防安全設備，並於檢修完成後15日內，依規定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。

（二）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為，依場所之使用特性、防火避難設施、用火用電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等情形，實施預防管理編組，人人皆應負起火災防制之責任。

（三）依照附件一之「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」、附件二之「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」及附件三之「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」進行檢查。
　　１、日常火源自行檢查，應於（       ）時進行。

　　２、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（每月    日）。
　　３、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（每月     日）應檢查1次，如有相關疑問，可洽消防機關或消防專技人員）。
二、火災預防措施：
（一）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，始得進行：
　　１、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源使用。
　　２、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設置或變更時。
　　３、進行施工行為時。
（二）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運作正常，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：

　　１、防火門等緊急出口、走廊、樓梯間及通道等避難設施：

　　　（１）不得擺放物品，以避免造成避難障礙。

　　　（２）應確保逃生避難時，樓地板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員之情形。

　　　（３）作為緊急出口之防火門，應容易開啟，並確保走廊及樓梯間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。
　　２、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，並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火設施：

　　　（１）防火門應經常保持關閉，並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關閉之情形。

　　　（２）防火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燒之可燃物。

（三）本              場所之位置圖如附圖一，另為確保火災發生時逃生避難之安全，有關     樓之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如附圖二，除張貼於公告欄等明顯處所外，並應確實轉知場所內每一位人員（含自衛消防編組之成員），熟悉逃生避難路徑及相關消防安全設備之位置。
（四）吸煙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為之規定如下：

　　１、除廚房外，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。

　　２、走廊、樓梯間、電氣機房及倉庫等嚴禁吸煙。
三、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立：
（一）防火管理人應建立施工期間的防火安全對策，製作及申報「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」，該計畫需整合使用中與施工中之部分。
（二）遇有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室內裝修施工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時，依「製定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」之規定，於開工日期3日前，填具附表五「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」，檢附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及附表六「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」，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。
四、防止縱火措施：
（一）建築基地內、走廊、樓梯間及洗手間等場所，不得放置可燃物。
（二）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及查核。
（三）設置監控設備，並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，同時建立假日、夜間等之巡邏體制。
（四）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燃物。
（五）最後一位離開者，應做好火源管理，並關閉門窗上鎖。
（六）落實汽（機）車停放之安全管理。
參、防災教育訓練

一、為提升防火知識、消防技術與震災之對應措施及宣導關於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，防火管理人及相關職員應進行防火、防災相關教育訓練。同時，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相關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，同時應隨時對內部員工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導會。

二、實施對象應包含新進人員、正式員工、工讀生、臨時人員、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及相關人員。
三、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： 
（一）徹底說明消防防護計畫內容及內部人員之任務。
（二）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項等其他各項防災應變要領。
四、新進人員、正式員工、工讀生、臨時人員訓練時間如下表:
	受訓對象
	時期
	次數
	實施人員

	新進人員
	採用時
	乙次
	防火管理人或○○○

	正式員工
	○月、○月
	每年二次
	

	
	早晨集會時機
	視需要進行
	

	工 讀 生

臨時人員
	採用時
	乙次
	

	
	上班時
	視需要進行
	


肆、自衛消防活動

一、自衛消防編組：

（一）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，能將損害、損失減至最低，故成立自衛消防編組(設於      樓)。其編組情形及任務如附件五，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如附件六。

（二）自衛消防編組成員之任務為負責通報、滅火、避難引導等相關自衛消防活動。
二、自衛消防活動：包括通報連絡、滅火、避難引導之活動體制等項目。相關之自衛消防活動如下：
（一）通報連絡：通報人員應通知當地消防機關有關場所地址、名稱、目前災害狀況等對外之聯繫，同時亦應負責對內之連絡，包括管理員室、場所內各部門之連絡告知等，通報結束後，應向防火管理人及自衛消防隊長告知通報情形及災害最新狀況。
（二）初期滅火：主要是以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，以撲滅火災於初萌及防止迅速擴大延燒。
（三）避難引導：發生火災時，避難引導人員應引導起火層之避難者，使用與起火處反方向之緊急出口避難至戶外「避難集合地點」，若火勢擴大或滅火行動不順利時，則應引導其至其他安全地方避難。
伍、假日暨夜間之防火管理體制

一、本場所之夜間、假日之自衛消防編組如附件七，當夜間及假日發生火災時，應採取下列應變作為：

（一）立即通知消防機關（119），在進行初期滅火之同時，應同時通報建築物內部之出入人員，並依緊急通報系統，聯絡自衛消防隊長及防火管理人。

（二）與消防機關保持聯繫，將火災情形、延燒狀況等初期火災訊息，隨時提供消防隊掌控，並引導消防人員前往起火地點。
陸、自衛消防編組訓練

一、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應變能力，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教育訓練，將結合所有員工及收容人員，每年1月至6月月、7月至12月至少舉行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1次，且每次訓練之實施不少於4小時。
二、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結束翌日起14日內將相關成果表件(包含自衛消防編組提報表、參演人員簽到表及各編組人員演練照片等相關資料)提報當地消防機關備查。
▲柒、地震防救對策
一、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，場所內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品，防火管理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告知所有從業人員，除平時之安全管理外，並一併進行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如廣告牌、窗框、外壁等及陳列物品有無倒塌、掉落、鬆脫。
（二）檢查燃氣設備、用火用電設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，以及品有無倒塌、掉落、鬆脫。
（三）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，傾倒之虞。
（四）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相關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討會，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育。
 (五)統一律定災害發生時的避難集結地點

二、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應變措施：當地震發生時之因應事項，包括火災防止措施、災情收集措施及滅火、避難引導等項目，具體內容如下：
（一）地震發生時，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應立即引導有關人員進行適當之避難行為。
（二）全體員工於避難同時若發現周圍機具、物品等有掉落及異常狀況，應告知防火管理人（或指揮據點）。
（三）位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，於避難前應確實切斷電（火）源，並移除易燃物。
三、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：

（一）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，應確認電（火）源安全無虞後，方可使用相關設備。
（二）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，於自身安全無虞下，應依自衛消防編組分工，進行救災。
（三）如有受傷者，應列入最優先之救援行動，採取必要之緊急救護措施。
（四）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，適時通報建築物內部人員，如須採取避難行動，應告知前往平時律定之集結地點進行避難。
▲捌、瓦斯災害緊急處置
一、緊急聯絡電話如下：
	單位名稱
	電話
	單位名稱
	電話

	新北市政府消防局
	１１９
	       瓦斯公司
	                （桶裝）

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
	１１０
	管理權人
	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	        電力公司
	               
	
	


二、瓦斯洩漏時，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，並嚴禁火源，同時立即通報瓦斯公司及119，告知       場所之瓦斯洩漏位置及有無受傷人員（及人數）。並進行場所內廣播，其廣播範例如下：『這裡是     場所，現在於      樓發生瓦斯外洩。請立即關閉瓦斯關開關、停止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，並熄滅香煙等火源。各位來賓請依照本場所人員之指示避難。』
玖、附則

一、本計畫自消防機關核備後開始實施。

二、本計畫製作完成後如有變更時，應即填具附表二報當地消防機關。
	管理權人職稱
	　姓名
	簽名或蓋章

	
	
	


附表一　防火管理人（遴用、異動）提報表
	防火管理人
	□遴用
	(請勾選)
	提報表

	
	□異動
	
	

	受文者
	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     大隊      消防分隊

	主  旨
	提報本場所防火管理人

	提報人
	管理權人: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
	
	住址
	
	身分證

字號
	

	場所
	名稱
	
	電　話
	

	
	地址
	

	防
火
管
理
人
	遴用
	姓　　　名
	
	簽名

(或蓋章)
	

	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年  月   日

	
	
	選派年月日
	 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職　　　稱
	

	
	
	接受講習機構
	

	
	
	證書日期
	     年  月  日
	證書文號
	

	
	異動
	姓　　名
	

	
	
	異動日期
	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	
	
	異動原因
	

	綜合意見（消防機關填寫）
	· 准予核備。
· 不予核備：
職名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隊章:

時  間:

主  管:




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。防火管理人如有異動，應併同合格之替換人選，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報。
附表二　消防防護計畫（製定、變更）提報表
	消防防護計畫
	□製定
	(請勾選)
	提報表

	
	□變更
	
	

	受文者
	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     大隊      消防分隊

	主  旨
	提報
	消防防護計畫
	(如附件)

	提報人
	管理權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	製定人
	防火管理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	場所
	名　稱
	
	電話
	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	
	地　址
	

	□製定日期

□變更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 日
	製定
	原因
	

	
	
	變更
	
	

	綜合意見（消防機關填寫）
	□准予核備。

□不予核備：

職名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隊章:
時  間:

主  管:



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。消防防護計畫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如有變更，請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出。使用本表應檢附「消防防護計畫」及「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」。

附表三　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
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

	依據消防法第13條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至第16條規定，防火管理人應製定消防防護計畫，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。此表係供防火管理人自行檢查，先行確認所製定之消防防護計畫內容是否適當，俟確認內容無誤後，再報請消防機關核備。

	建築物概要   1.用途             場所         

2.所在建築物為地上   層、地下    層，
  本場所在   樓、面積       平方公尺。

	檢查項目及內容確認
	自行檢查

是(勾選)否
	備考

	壹、總則：

一、目的與適用範圍

二、管理權人之職責
（一）是否由管理權人決定防火管理人，並向消防機關提報?
（二）防火管理人是否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?
三、防火管理人之職責
    防火管理人是否依法參加(初或複訓)講習、領有證書?
四、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
　　消防防護計畫是否由防火管理人製定，並依規定向消防機關提報?
	□ □
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
	

	貳、預防管理對策：

一、平時火災預防
（一）是否依規定檢修申報，並將檢查結果提報消防機關？
（二）是否定期檢查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、用火用電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自行檢查？
（三）各項檢查是否已訂定檢查負責人及執行人員？
（四）是否製訂自行檢查表格及執行期程？
（五）是否建立檢查結果不合格時通報機制？
　二、火災預防措施
（一）是否建立用火用電管理機制？
（二）是否建立防火避難設施管理機制？

（三）是否張貼位置圖、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於明顯易見處？

　三、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立(場所有施工時填報)
　四、縱火防制措施
	□ □
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
	

	參、防災教育訓練

　一、實施對象與重點內容

　二、實施者與期程規劃
	　

□ □
□ □
	

	肆、自衛消防活動：

　一、自衛消防編組
　（一）是否完成滅火、通報及避難引導編組之任務分工？
　（二）各班之任務分工，是否明確訂定？
　二、自衛消防活動（任務概要）
	□ □
□ □
□ □
	

	陸、自衛消防編組訓練：

　一、是否依場所特性建立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分工？
二、滅火、通報、避難引導綜合演練實施期程規劃?
　（一）是否每半年進行一次訓練？
　（二）是否提報自衛消防編組之訓練成果至轄區消防？
	　

□ □

□ □
□ □
□ □
	訓練成果依各直轄(縣)市消防機關規定陳報。

	柒、地震防救對策

一、震前安全管理
二、震時應變措施
三、震後安全措施
	　

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	▲
▲
▲

	捌、瓦斯緊急災害處置

一、緊急聯絡機制
二、災時緊急應變
	　

□ □

□ □
	▲
▲

	附表

一、防火管理人（遴用、異動）提報表
二、消防防護計畫（製定、變更）提報表
三、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
四、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
五、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
六、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
	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	

	附件
二、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

三、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
四、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
五、防災教育效果確認表
六、自衛消防隊編組表
七、自衛消防隊裝備一覽表
	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
□ □
	

	附圖
一、(場所名稱)位置圖
二、(場所名稱)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
	□ □

□ □
	

	綜合意見

（消防機關填寫）
	□ 准予核備。
□ 不予核備：
職名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隊章:
時  間:

主  管:



1.「備考」欄中，標示「▲」記號者，表示該欄為「選項」，應視場所實際狀況或有無該項需求而填寫於消防防護計畫，並增刪相關本表之相關欄位。

2.管理權人得擔任防火管理人，另自行檢查人員得由防火管理人兼任。
附表四　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
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
	受文者
	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     大隊      消防分隊

	主  旨
	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（如附件）。

	提報人
	管理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	實施者
	防火管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	場　所
	名　稱
	
	電話
	 

	
	地　址
	

	訓　練
	日　期
	

	
	內　容
	□滅火訓練　　　□通報訓練　　　□避難引導訓練　　　□綜合演練

	
	種　類
	□白天人員之訓練　　　　□夜間人員之訓練　　　□全體人員之訓練

	
	參加人數
	   人
	前次訓練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
	
	派員指導
	□要　　□不要
	消防車支援
	□需要　　　  輛　　　　□不要

	
	其　　他
	


	綜合意見（消防機關填寫）
	□ 准予核備。
□ 不予核備：
職名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隊章:
時  間:

主  管:



1.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五項之規定辦理，並應於實際訓練日期十日前，提報消防機關，消防機關於該場所實際進行訓練時，得派員前往查察，以確認業已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之消防防護計畫，是否依規劃日期進行。

2.為落實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，應結合自衛消防編組進行，如製定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，可便利消防機關提供必要之指導。

附表五　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
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
	受文者
	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     大隊      消防分隊

	主  旨
	提報      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（如附件）。

	提報人
	管理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	製作人
	防火管理人：（簽名或蓋章）

	場所
	名　稱
	
	電話
	

	
	地　址
	

	製 定 日 期
	   年   月   日
	製定原因
	

	綜合意見（消防機關填寫）
	□ 准予核備。
□ 不予核備：
職名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隊章:
時  間:

主  管:



請於實際開工日期三日前(如為郵寄，以郵戳為憑)，向消防機關提報。
附表六　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
現有建築物（場所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
	項        目 
	自行檢查
	備考

	
	有   無
	

	一、施工作業及計畫
	
	

	（一）施工概要 
	□   □
	

	（二）施工日程表 
	□   □
	

	（三）施工範圍 
	□   □
	

	（四）有無消防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
	□   □
	

	（五）有無避難逃生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
	□   □
	

	（六）有無使用會產生火源之設備 
	□   □
	

	（七）有無運用危險物品作業 
	□   □
	

	（八）聯絡人 
	□   □
	

	（九）緊急聯絡人 
	□   □
	

	（十）其他 
	□   □
	

	二、施工中之防火管理
	
	

	（一）預防火災 
	□   □
	

	（二）互相聯絡機制 
	□   □
	

	（三）地震對策 
	□   □
	

	（四）自衛消防編組 
	□   □
	

	（五）通報消防機關 
	□   □
	

	（六）逃生避難路線 
	□   □
	

	（七）防火區劃 
	□   □
	

	三、施工期間，施工人員之教育、訓練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宣達 
	
	

	（一）防災教育 
	□   □
	

	（二）防災訓練 
	□   □
	

	（三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相關事宜 
	□   □
	

	四、其它 
	□   □
	

	
	
	

	綜合意見

（消防機關填寫）
	□ 准予核備。
□ 不予核備：
職名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隊章:
時  間:

主  管:



業者自我檢查時，如有附表或附件，請於備考欄中註明。倘該欄不需設置，請以「△」註記。
附件一　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

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

	實施人員
	防火管理人        
	負責區域
	       樓
	檢查月份
	

	日期
	週
	實施項目

	
	
	用火設備

使用情形
	電器設備

配線
	煙蒂處理
	下班時

火源管理
	其它

(可燃物管理等)
	附記

	１
	四
	
	
	
	
	
	
	

	２
	五
	
	
	
	
	
	
	

	３
	六
	
	
	
	
	
	
	

	４
	日
	
	
	
	
	
	
	

	５
	一
	
	
	
	
	
	
	

	６
	二
	
	
	
	
	
	
	

	７
	三
	
	
	
	
	
	
	

	８
	四
	
	
	
	
	
	
	

	９
	五
	
	
	
	
	
	
	

	10
	六
	
	
	
	
	
	
	

	11
	日
	
	
	
	
	
	
	

	12
	一
	
	
	
	
	
	
	

	13
	二
	
	
	
	
	
	
	

	14
	三
	
	
	
	
	
	
	

	15
	四
	
	
	
	
	
	
	

	16
	五
	
	
	
	
	
	
	

	17
	六
	
	
	
	
	
	
	

	18
	日
	
	
	
	
	
	
	

	19
	一
	
	
	
	
	
	
	

	20
	二
	
	
	
	
	
	
	

	21
	三
	
	
	
	
	
	
	

	22
	四
	
	
	
	
	
	
	

	23
	五
	
	
	
	
	
	
	

	24
	六
	
	
	
	
	
	
	

	25
	日
	
	
	
	
	
	
	

	26
	一
	
	
	
	
	
	
	

	27
	二
	
	
	
	
	
	
	

	28
	三
	
	
	
	
	
	
	

	29
	四
	
	
	
	
	
	
	

	30
	五
	
	
	
	
	
	
	

	31
	六
	
	
	
	
	
	
	

	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
	

	日常火源管理均符合規定
	


備    考：如有指派防火管理人以外之專責人員，當有異常現象，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，由防火管理人回報管理權人。

符號說明：「Ｏ」->符合規定、「Ｖ」->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、「Ｘ」->無法使用、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。
附件二　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
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
	實施人員
	
	負責區域
	         樓

	實施日時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檢查重點
	檢查狀況

（處置情形）

	１
	防火捲門下之空間無障礙物
	
	

	２
	樓梯不得以易燃材料裝修
	
	

	３
	防火門、樓梯、走廊、通道無堆積妨礙避難逃生之物品
	
	

	４
	防火門無障礙物並保持關閉
	
	

	５
	防火門常關不上鎖
	
	

	６
	樓梯間未堆積雜物
	
	

	７
	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之寬度
	
	

	８
	避難逃生路線圖依規定設在明顯處
	
	

	９
	其它： 
	
	

	回報狀況
	

	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
	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

	
	
	
	


備    考：1、如有指派防火管理人以外之專責人員，當有異常現象，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，由防火管理人回報管理權人。

          2、以外觀檢查為原則，並依場所特性、實際狀況或有無該項內容，增刪有關項目。
符號說明：「Ｏ」->符合規定、「Ｖ」->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、「Ｘ」->無法使用、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。
附件三　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
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

	實施人員
	
	負責區域
	    樓

	實施日時
	  年   月   日

	設備內容
	實施重點
	檢查狀況

（處置情形）

	滅火器
	1、放置於固定且便於取用之明顯場所。

2、安全插梢無脫落或損傷等影響使用之情形。

3、噴嘴無變形、損傷、老化等影響使用之情形。

4、壓力指示計之壓力指示值在有效範圍內。

5、無其他影響滅火器使用之情形（如放置雜物）。
	
	

	標示設備
	1、無內部裝修，致影響辨識之情形。
2、無標識脫落、變形、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情形。
3、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，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。
	
	

	緊急照明設備
	1、無內部裝修，致影響辨識之情形。
2、無標識脫落、變形、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情形。
3、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，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。
	
	

	狀況回報
	

	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
	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

	
	
	
	


備    考：1、如有指派防火管理人以外之專責人員，當有異常現象，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，由防火管理人回報管理權人。

          2、消防安全設備應與檢修申報書之項目一致，以外觀檢查為原則，並依場所自身特性及人員能力，填寫設備內容及實施內容。
          3、依場所特性、實際狀況或有無該項內容，增刪有關項目。
符號說明：「Ｏ」->符合規定、「Ｖ」->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、「Ｘ」->無法使用、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。
附件四　自衛消防隊編組表
自衛消防隊編組表
	自衛消防隊長
	（           ）
	指揮、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。

	分工職責及人員
	任務

	通報
(            )
	1.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。有關報案範例如下：
報案範例
火災！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○樓。○樓廚房有物品在燃燒，報案人電話：02-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2.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。
3.聯絡有關人員（依緊急聯絡表）。其重點如下：
玉大瓦斯公司：02-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電力公司：02-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主管：098○○○○○○○
4.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(麥克風)，應避免發生驚慌。
緊急廣播例（重複二次以上）
“現在在1樓發生火災！1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。避難引導班請依照配置位置就定位！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，並採取防止延燒對策。「各位人員請依照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逃生。」


	滅火

(             )
	1.指揮成員展開滅火工作。
2.使用滅火器進行滅火工作。
滅火器
(拔安全插銷


(噴嘴對準火源
(用力壓握把

3.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。

	避難引導
(            )
	1.於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，傳達開始避難指令。
2.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。
3.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。
4.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。
5.劃定警戒區。
6.擔任避難引導。
重點
必要裝備
通道轉角、出入口應配置引導人員。
 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。
‧哨子、。
‧手電筒。　　    ‧其他必要之器材。



1.自衛消防編組表不可逕行填寫「○○」或「自衛消防隊長」，除非輪班制，否則應有具體姓名。

2.場所如為輪班制，應註明自衛消防編組以當日值班台或布告欄公布之編組為準。
3.可依場所特性酌予調整，同一人員可兼任不同班別。
4.自衛消防隊長之代理人，依序為任務分工之通報、滅火、避難引導人員，若該人員因故不在時，依序由成員欄中由上往下之姓名順序代理。
附件五　自衛消防隊裝備一覽表
自 衛 消 防 隊 裝 備 一 覽 表
	類別
	品      名
	數量
	保  管  場  所
	備    考

	隊用裝備
	滅火器(ABC)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個人裝備
	▲警      笛
	
	
	

	
	▲手  電  筒
	
	
	

	
	▲哨      子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1.隊用裝備，應集中放置，並由自衛消防隊長保管及管理；個人裝備應由個人自行保管或集中管理。

2.上述各項裝備，依場所特性、實際狀況或有無該項內容，增刪有關項目，標示「▲」記號者，表示該欄為「選項」，應視場所實際狀況或有無該項需求而填寫。
附件六　夜間、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
	值班人員
	任務及人員
	任 務 內 容

	隊長

	指揮

	．擔任初期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，同時應掌握開始避難之決定、避難人員之確保及災害之狀況。
重點
　．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。
　．引導至進出口。
　．起火場所、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。
　．有無受困者、受傷者等。

	
	通報

	1.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。有關報案範例如下：
報案範例
火災！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○樓。○樓廚房有物品在燃燒，報案人電話：02-○○○○○○○○1
2.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。
3.聯絡有關人員。
重點
 玉大瓦斯公司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       電力公司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       公司主管：○○○○○○○
4.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，應避免發生驚慌。
緊急廣播例(麥克風)（重複二次以上）
“現在在○樓發生火災！○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。避難引導班請依照配置位置就定位！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，並採取防止延燒對策。「各位人員請依照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逃生。」」。


	
	滅火

	運用區域內之滅火器進行滅火工作。
滅火器
(拔安全插銷


(噴嘴對準火源
(用力壓下握把



	[image: image7.wmf]
	避難引導

	1.大聲指引避難方向，避免發生驚慌。
2.打開緊急出口並確認之。
3.移除妨礙避難之物品。
重點
裝備
通道轉角、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導人員。
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。
‧各居室、避難出口之鑰匙。
‧手電筒。　　  ‧其他必要之器材。
4.擔任避難引導。
5.確認所有人員是否已避難，並將結果聯絡自衛消防隊長。
6. 緊急電源之確保。



附圖一　○○場所位置圖
             場所位置圖


符號說明：


[image: image1]：(場所名稱)    eq \o\ac(○,瓦)：瓦斯行　　 eq \o\ac(○,油)：加油站　　　 eq \o\ac(○,園)：公園　　 eq \o\ac(○,區)：區公所　

(位置圖得以註明實際距離或比例尺方式表示)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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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二　○○場所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

         場所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
符號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eq \o\ac(○,Ｃ)
	：滅火器

	[image: image3.wmf]
	：室內消防栓

	[image: image4.wmf]
	：緩降機

	
[image: image5.png]



	：樓梯

(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得以註明實際距離或比例尺方式表示)

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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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可分別繪製，或合併繪製，另實際製作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時，每一樓層均應製。
附圖三 防火管理人證書
	檢附防火管理人證書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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